	2011南洋之星歌唱大賽「Who’s MVP南洋之星才藝秀」
報名表

	表演方式
	☐唱歌       ☐舞蹈
	表演型態
	☐個人  ☐團體    人

	參賽歌曲
	

	參賽歌曲(備選)
	

	參賽者資料（必填）

	姓     名
	
	性    別
	☐男    ☐女

	工作證字號
	
	出生年月日
	

	聯絡電話/手機
	
	國    籍
	

	住     址
	

	姓     名
	
	性    別
	☐男    ☐女

	工作證字號
	
	出生年月日
	

	聯絡電話/手機
	
	國    籍
	

	住     址
	

	備   註
	1. 報名者一律需檢附身份證明文件影本。（居留證、身分證等證明文件）
2. 凡參加選秀之選手應遵守活動辦法之規定，若違反規定而權益有所損時，不得提出異議。
3. 除執行單位另行通知，所有規則及時間規劃以網站公佈為準。
4. 初選及決選當天參賽者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(正本)備查。
5.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。
6. 如採團體方式報名，參賽者資料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影印。
7. 報名方式：
   填妥報名表後，E-mail至mwcc02@nasme.org.tw或
   傳真至(02)2555-1342，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是否有報名成功。
8. 洽詢方式:

   臺北市外籍勞工文化中心 地址：臺北市迪化街一段21號5樓
   電話：(02)25551271#10(越南語)、#11(印尼語)

                     #12(英語)、#13(泰語)


